
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盟协会 
行业自律六项管理机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遵循产业道德行为，建立公开、公平、

公正、依法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确保

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相关法规、规范、技术标准的执行，根

据《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盟协会章程》及《珠海市

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盟自律公约》，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制定本行为规范。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的

企业，必须遵守本行规。  

 

第二章  规范运作机制 

第三条  保证依法经营，自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提供

优质产品。 

第四条  严格按照资质等级和核定的业务范围，不转借

企业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 

第五条  在招标过程中，坚持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原

则，不进行行贿、回扣、围标、串标、买标、卖标、弄虚作

假、窍取商业秘密、诋毁同行等不正当手段。 

第六条  严格执行产业各项管理规定及各项取费标准。 

第七条  坚持安全、质量第一。不扰民，不侵害公共

利益。 



第八条  节能减排，环保及能耗指标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自觉保护资源和环境。 

 

第三章  诚信执业机制 

第九条  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自觉遵守产业职业

道德和相关职工守责。 

第十条  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第十一条  不违反合同约定责任义务，严格履行合同。 

    第十二条  不损害国家、集体、企业和员工的合法利益。 

    第十三条  建立完善的优质服务监督机制和售后服务

机制，提高客户服务满意度。 

    第十四条  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在社会上积极推

行三公。 

    第十五条  不违反安全施工操作规程，自觉使用个人安

全防护用品，坚决抵制不安全的行为，杜绝消防事故和各种

伤害事故的发生。 

    第十六条  不拖欠职工（民工）工资，确保工人合法权

益。 

第十七条  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

业。 

 

 

第四章  奖励惩戒机制 

第十八条 全面开展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盟协



会自律与诚信建设活动，对社会各界反映问题较多、信誉不

好的企业进行规劝、公开批评、网上通报及取消评优等惩罚。 

第十九条 具体惩戒方式 

（一）联盟内部警告和规劝； 

（二）在联盟网站通报批评； 

（三）在珠海有关社会媒体或业务主管部门网站公开批

评； 

（四）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暂停参加招投标资格； 

（五）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责令其限期停业整顿； 

（六）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吊销其单位资质证书或个人岗位

证书。 

 

第五章  信息公开机制 

第二十条  为规范联盟的信息披露工作，确保信息披露

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促进联盟规范运作，联

盟制定专项《信息披露制度》，信息公开执行该制度。 

 

第六章  公平竞争机制 

第二十一条  坚持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原则，自觉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认真执行电力产业职业道德守则

和职业操守。 

第二十二条  严格依照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定，坚决反对

以行贿、回扣、围标、串标、买标、卖标、弄虚作假、窍取

商业秘密、诋毁同行等不正当手段承揽电力工程。 



第二十三条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相互杀价，盲

目压价，压缩合理工期，以合同外让利、改变付款方式等行

为。 

  

第七章  自律保障机制 

第二十四条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保障制度，设立珠海

市电力产业诚信建设和自律保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可

以与理事会合署，并请监事加入。 

第二十五条  按照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和纠正产业不正

之风的要求，将自律管理工作列为产业行风建设的重要内

容，保证自律工作顺利开展。 

 第二十六条  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为更好落实对有关事

项的自查自纠工作，联盟设置了 QQ 群和公开邮箱，广泛收

集企业和社会的意见,以充分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第二十七条  为了切实保证产业自律效果，所有本市及

驻珠海从事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领域的企业都应遵守本机

制。 

第二十八条  本行规由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

盟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行规经珠海市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盟协

会会员大会讨论通过后生效。 


